
拆機 /結案

澎湖縣政府連線緊急救援服務標準作業流程

追蹤服務狀況

並不定期訪視

受理公所函送申請表

及申請人身分別證明

業務承辦單位自行開發

新個案後，函送申請表

及申請人身分別證明

本府審核後轉承辦單位(財團法人

生命連線基金會)

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派

員評估、裝機及訪視

按月撥付服務費用

生命連線月租服務費
1,000元，本府全額補
助（中）低收入戶使用
個案之服務月租費，服
務期間未滿15日，服
務費以新臺幣500元計；
超過15日未滿一個月，
以一個月計。

訪查方式

1.電話問安

2.家庭訪視


